
惠州市房地产开发企业守法经营承诺书
    
[bookmark: ref_[1]_436174]为了加强房地产开发管理，规范房地产开发经营行为，维护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积极创建诚信经营体系，保证消费者合法权益，我公司知悉房地产开发监管相关法律、法规并守法经营，现承诺如下：
一、严格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城市房地产管理法》（2007年修订）规定，在依法取得国有土地使用权的土地上进行基础设施、房屋建设，转让房地产开发项目，销售、出租商品房并依法纳税。
	二、严格按照《城市房地产开发经营管理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令第248号）（以下简称《条例》）规定，房地产开发经营按照经济效益、社会效益、环境效益相统一的原则，实行全面规划、合理布局、综合开发、配套建设。
    三、严格按照《条例》规定，按照土地使用权出让合同约定的土地用途、动工开发期限进行项目开发建设。对我司开发建设的房地产开发项目的质量承担责任。
 四、严格按照《条例》规定，将房地产开发项目建设过程中的主要事项记录在房地产开发项目手册中，并定期送房地产开发主管部门备案。
 五、严格按照《条例》和《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规定，未取得房地产开发资质等级证书，不得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业务，不超越资质等级从事房地产开发经营。
[bookmark: _GoBack]六、按照《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管理规定》（建设部令第77号）规定，申请核定企业资质等级，对提交相关材料真实性负责，积极参加房地产开发企业资质年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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